

附件1：
长春理工大学第六届智慧课堂教学创新大赛暨第十九届教师讲课比赛实施方案

一、大赛内容
（一）院赛
由各教学单位自行制定实施细则，评价标准参照《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评分标准》（附件2）。
（二）校赛
1. 课堂教学
（1）参赛教师结合教学大纲与教学实践，进行15分钟课堂教学，评审专家进行5分钟点评。
（2）评分标准依据《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评分标准》，课堂教学80分，教学创新成果报告20分，满分100分。
2. 教学创新成果报告
（1）按照分组，新工科、新文科、基础课程、人工智能融合教育、国际化的参赛教师应准备教学创新成果报告，课程思政参赛教师应准备课程思政创新报告，产教融合参赛教师应准备产教融合创新报告。
（2）教学创新成果报告的内涵
教学创新成果报告应基于参赛课程的教学实践经验与反思，体现课程教学的创新举措、过程与成效。聚焦教学实践的“真实问题”，通过课程内容的重构、教学方法的创新、教学环境的创设、教学评价的改革等，采用教学实验研究的范式解决教学问题，明确教学成效及其推广价值。
课程思政创新报告应立足于学科专业的育人特点和要求，发现和解决本课程开展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中的“真实问题”。
产教融合创新报告应密切围绕高校与社会或行业企业主动合作、人才培养规格与产业需求、学科专业结构与区域发展、组织模式创新与教学模式改革等产教融合方面的内容，以教学研究的范式，聚焦教学实践中的“真实问题”，通过课程内容的重构、教学方法的创新、教学环境的创设、教学评价的改革、师资队伍的建设、协同办学的机制等，解决教学问题，明确教学成效及其推广价值。
（3）教学创新成果报告应包括摘要、正文、支撑材料，报告正文字数 4000 字左右为宜。
3. 课堂教学PPT现场调试时报送，PPT设置比例为16:9。赛前统一调试设备及抽签确认比赛顺序。
（三）省赛选拔赛
1. 比赛内容与校赛相同。
2. 省赛选拔赛通知，待省里通知下达后立即发布，请参赛教师提前做好充足备赛准备。
二、大赛分组
大赛按照新工科、新文科、基础课程、课程思政、产教融合、人工智能融合教育、国际化等领域设7个大组，按参赛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等级分小组，具体分组如下：
第一组 新工科组（正高组、副高组、中级及以下组）；
第二组 新文科组（正高组、副高组、中级及以下组）；
第三组 基础课程组（正高组、副高组、中级及以下组）；
第四组 课程思政组（正高组、副高组、中级及以下组）；
第五组 产教融合组；
第六组 人工智能融合教育组；
第七组 国际化组。
三、奖项设置
校赛分别按照参赛教师25%、35%、40%的比例设置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获奖名额分配根据各组别参赛教师数量调整。
四、材料要求
（一）院赛报送材料
1.《长春理工大学第六届智慧课堂教学创新大赛暨第十九届教师讲课比赛院赛总结报告》（附件3）。
2.《长春理工大学第六届智慧课堂教学创新大赛暨第十九届教师讲课比赛汇总表》（附件4）（每组主讲教师超过1人时，需要学院排序）。
3.《长春理工大学第六届智慧课堂教学创新大赛暨第十九届教师讲课比赛申报书》（附件5）；
4.推荐参加校赛主讲教师的教学创新成果报告。
5.各类材料命名
（1）学院报送1个文件夹，文件夹命名为“学院名称+院赛”，文件夹下分别为院赛总结报告、汇总表、参赛教师。
（2）院赛总结命名为“学院名称+院赛总结”；
（3）汇总表命名为“学院名称+汇总表”；
（4）每位参赛教师设一个文件夹，内容包括申报书和教学创新成果报告。
6.各学院请于12月5日前，报送院赛总结报告（附件3）、比赛汇总表（附件4）、申报书（附件5）、教学创新成果报告。以上4样材料均提交盖章纸质版和电子版。其中申报书和教学创新成果报告纸质版提交一式7份。
（二）省赛选拔赛报送材料
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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